
 

盘和林：破局互联网反垄断

困境，要监管和发展两手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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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领袖 | 盘和林 

 

近年来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，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、为消费者提供更

大便利、更高质量生活的同时，垄断问题愈发受到关注。去年的中央经济

工作会议提到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，可以看到，今年互联网领域的监管确

实明显趋严，其中反垄断格外受到重视。4 月 13 日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

局会同中央网信办、国家税务总局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，34 家

互联网平台企业代表参加。会议要求，各平台企业要在 1 个月内全面自检

自查，逐项彻底整改，并向社会公开《依法合规经营承诺》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这之前还有多起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监管，互联网行业俨然成为反垄

断的主阵地。在 8 月 30 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，

习总书记强调，强化反垄断、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，是完善社会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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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。要从构建新发展格局、推动高质量发展、促

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高度出发，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，为各类市场

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，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。 

不过，应该注意到，会议强调，要统筹发展和安全、效率和公平、活

力和秩序、国内和国际，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两手并重、两手都要硬，

明确规则，划出底线，设置好“红绿灯”，引导督促企业服从党的领导，

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，鼓励支持企业在促进科技进步、繁荣市

场经济、便利人民生活、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积极作用。这个提法释放出

的信号表示下一步的工作并不会盲目扩大反垄断的范围，还是坚持发展和

监管并重。 

实际上，当我们审视近些年的反垄断治理，能够发现，互联网反垄断

的界定依旧是痛点、难点，特别是如果考虑不同视角对垄断的定义，事情

会变得更加复杂。从经济层面考虑，垄断主要体现在定价方面，从法律层

面考虑，垄断主要体现在市场环境影像上，从公共治理层面考虑，垄断主

要体现在税收和福利。当目前的案例来看，我们更多是从经济和法律两个

层面对互联网垄断进行界定，更多考虑的是互联网企业定价权和市场支配

地位。 

这种方式是从传统的垄断理论出发，然而，互联网企业的盈利模式和

经营模式与传统企业有着很大的不同，如果性质界定上还是照搬传统理论，

有可能会造成错杀或误杀。政策高压极有可能对所有满足垄断性质的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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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相同的处理办法，从而阻碍行业的发展。因此，这次会议上强调的监

管规范和促进发展两手并重是具有重大意义的。 

在信息不完备的条件下，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，欲使交易符合双方当

事人的利益，交易合同就变得十分复杂，为追求一个完备合约，势必增加

相应的费用。于是，由于市场合同的高费用而使一些交易采用企业内部交

易方式。这便是科斯指出的企业的本质，他是一种非价格的统筹机制，企

业管理制度和企业家代替了更细微的交易的发生，从而协调经济的生产。

互联网企业发展至今，理论上来讲完全是市场化运营的结果，互联网模式

就必然意味着其具有相应的规模。 

笔者认为，互联网反垄断规则的创立，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，

当前资源禀赋状态下为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公共选择。但规则的合理

性还有待考虑，诚然，出于技术上的原因，我们很难将互联网企业真实的

垄断行为完全识别出来，但使用嫁接的传统垄断衡量方式极有可能导致次

优现象的发生。“两手并重，两手都要硬”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执法部门能

够不被大众朴素价值观绑架，从更客观的角度去判定垄断事实及垄断后果，

以使反垄断执法对于市场活力的负面影响作用降至最低，最大限度保证市

场的健康运行，这是维持充分竞争市场环境所必要的前提。 

(本文作者介绍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、教授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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